





 


黔江发改委发〔2025〕238号
 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国道G319线K2116+663~K2159+720段
灾害防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区交通运输委：
你单位《关于审查国道G319线K2116+663~K2159+720段灾害防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黔江交通函〔2025〕356号）收悉。经委托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评审，结合黔江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的评审意见，现就国道G319线K2116+663~K2159+720段灾害防治项目(项目代码：2512-500114-04-01-677830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业主：重庆市黔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
    代建业主：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二、建设地点：黔江区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实施路段桩号为 K2116+663~K2159+720，项目全长43.057km，沿线出现多处地质灾害，共计9个工点，主要灾害类型包括危岩体掉块、风化剥落、崩塌等。主要包括清方、SNS柔性防护网、支撑柱、路面、排水、交安设施等建设内容。
四、建设工期：12个月。
五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1314.08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1077.10万元，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0.59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27.89万元，预备费108.5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国市专项补助资金，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。
六、招标核准：本项目的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，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，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的采购等。按照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，依法必须招标的，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，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。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。
七、有关事项：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，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，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，及时将投资概算报送我委审批。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，防止工程超概。


附件：国道G319线K2116+663~K2159+720段灾害防治项目投资估算表
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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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国道G319线K2116+663~K2159+720段灾害防治项目
投资估算表
	序   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
	一
	工程费用
	1077.10 

	1
	临时工程
	12.51 

	2
	路基工程
	933.05 

	3
	路面工程
	131.54 

	二
	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
	0.59 

	三
	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	127.89 

	1
	建设单位（业主）管理费
	45.71 

	2
	建设项目信息化费
	5.53 

	3
	工程监理费
	28.62 

	4
	设计文件审查费
	0.83 

	5
	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
	0.96 

	6
	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
	30.47 

	7
	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
	6.46 

	8
	工程保通管理费
	5.00 

	9
	工程保险费
	4.31 

	四
	预备费
	108.50 

	五
	项目总投资
	1314.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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